
版號：249LQ06102026表49-3-1(113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

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應納稅額
投資抵減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
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
分位別

3668351086121521880141700015698234第1分位

68500913684056193387441530081698234第2分位

12312551770071732217361613101425875698234第3分位

224629623526829632141921139211672369698234第4分位

3947074315233485462017521661223005436698234第5分位

57489913860302508773280872211434945676698233第6分位

842468147464546431243634432631338006040698233第7分位

13796817567708692924955003937928415112778698233第8分位

2569436162670017111530108095883633434738895698233第9分位

1120367966642247544601793281648134265340121319585096698233第10分位

174178115369226778718028843153138867233505393874922626982335合    計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版號：249LQ06102026表49-3-1(113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戶數 金額 戶數

申報大陸來源所得

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

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應退稅額

戶數 金額

核定不補不退
分位別

戶數

150241947100821645623135356521495503740 2366第1分位 0

2232526841874476445466108822752191233670 8314第2分位 0

30528644126259714015402795258744181261627270 16669第3分位 0

3242907323494439393416459148860110571020665010 22624第4分位 41

44126187249864494128748348415051171107922639912 32550第5分位 89

536252441638180541699513374419224256107624508233 54371第6分位 276

7812465578144380414640154171253033535806269556104 115302第7分位 1180

120325240010240219399623256885323285619390297778308 263061第8分位 6254

2160291601117343993384995990664905911899527364131881 885126第9分位 37108

56774068281082140714465650065881190473135883625633653656 12641014第10分位 2723316

118002783503613117613823940645198227487334080774823364295004 14041397合    計 2768263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